
霜降林间，杭州市萧山区横一村的

枝头上挂起了盏盏“红灯笼”。柿子上市

期间，萧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及助理深入

柿子林，了解农户种植、销售柿子相关法

律需求并提供法律咨询、提示法律风险，

为游客讲解消费、旅游相关法律问题，通

过共享法庭就地化解雇员采摘柿子引发

的纠纷，以司法担当守护“柿柿如意”。

通讯员 李怡笑

守护“柿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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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本报记者 曹梦琪

本报讯 10月3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司法厅、

浙江省律师协会召开工作交流会商会第一

次会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和省委十五届五次会议精神，建立“四方

会商”机制，推动深化律师与司法人员“亲”

“清”良性互动，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强

法治合力，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占

国，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林贻

影，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毅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介绍有

关工作情况。

李占国指出，加强法院、检察院、司法

行政部门、律协良性互动、建立交流会商

机制，是健全执法司法权力运行制约和监

督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是以良法善治服务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各

方要凝聚共识，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

识，坚持问题共商，进一步完善便利律师

参与诉讼的机制，严格执行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各项规定，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

制。坚持使命共担，充分发挥律师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

要作用，积极引导律师规范执业。坚持携

手共进，构建“亲”“清”良性互动关系，共

同抓好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规

禁令，落实法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执业的

禁业限制，鼓励法官与律师的正当交往，

健全四方定期会商机制，共同营造良好的

司法环境。

林贻影指出，检察院和法院、司法行

政机关、律师协会职责和具体分工不同，

但在高水平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的过

程中有着共同的任务目标和价值追求，各

方要共同增强法治理念，共同锚定法治任

务，共同秉承法治追求，携手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者。要紧盯目

标，进一步深化机制共创、协作共赢、队伍

共建，强化协作，携手做实现双赢多赢共

赢的推动者。要优势互补、担当实干，全

面抓好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协同推动四方

工作高质量发展，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司

法生态，携手做交流会商“后半篇文章”的

答题者，切实增强高水平法治浙江平安浙

江的新效能。

王中毅表示，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具有

相同的法治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法律职业

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法律、检律关系，要

携手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深层次合作机

制和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确保诉讼活

动中律师依法执业权利充分实现。广大律

师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自觉争当“四个表

率”，努力争当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

沈田丰介绍，省律协积极落实省司法

厅要求，与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学会先后建

立良性互动关系，促成了近20项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规定的出

台。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良性

互动机制，构建“清上加亲”的法律、检律关

系，共同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

会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相关领导介绍有

关工作情况。部分律师代表参加会议并交

流发言。

深化律师与司法人员“亲”“清”良性互动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律协首次“四方会商”

本报记者 张姝 实习生 何烨 王一舟

11月1日，又到周五，又是杭州市上

城区南星街道美政桥社区“王凤兰尚法工

作室”例行的免费服务日。

以“王凤兰”命名的这个工作室在周边

颇有名气。这不，10月31日，已经有法律

咨询需求的周边居民来到南星街道美政桥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提前准备咨询材料。

王凤兰的社会身份有很多，她是美

政花苑的居民、浙江大学（老杭大87届法

律系）毕业生、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

师、杭州市尚法中心调解员。但是在这

么多重身份中，王凤兰在昨天接受记者

采访时坦言，最喜欢的还是“人民调解

员”这个称呼。正是因为这份发自内心

的喜爱，所以她为居民免费提供法律咨

询和调解服务这件事，不知不觉到今年

已做满22年。

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纠纷

解决方式之一，因其便捷、免费等优势，成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美

政桥社区书记高俊说，有了“王凤兰尚法工

作室”，王凤兰以她多年积累的法律经验和

调解智慧为周边居民服务，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棘手的社区问题。

“人民调解”
就是要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在众多影视剧中，律师的形象往往是

穿着笔挺的西装、洁白的衬衫，脚踩着擦得

锃亮的皮鞋，以严肃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

视野中。让记者意外的是，在美政桥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初次见到王凤兰时，她穿着

一件红色碎花短袖，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

背着书包，亲切如亲朋好友。“做调解，就是

要和大家零距离，不要把自己端着。”王凤

兰说。

不过，王凤兰还是有着非常鲜明的个

性化特征。美政花苑居民方娟说，“一、她

从不化妆，单涂一个芭比粉色的口红，不过

她‘hold得住’（意即驾驭得住），特别精

神；二、场面话她不会说，她讲的是老百姓

听得懂的话，再难的法律术语从她嘴巴里

说出来都通俗易懂。”

方娟和王凤兰的结识源于一次求助。

四年前，方娟的手机号被他人拿去借贷了，

“律师函发到我手机上，一下子就把我打蒙

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很慌乱。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王凤兰律师，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给她打了电话。”半小时后，王凤

兰回复了方娟：“借贷不是用你的名字借

的，不要理会他们短信即可。”就这样一句

话，打消了方娟的顾虑，“王律师给我吃了

一颗定心丸。” （下转5版）

杭州市上城区南星街道人民调解员王凤兰：

社区里的大众律师


